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財訴字第2號

原      告  王勻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張英一律師

複代理人    鄭中睿律師

被      告  徐美霞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許鴻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

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972,524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4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八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1,324,174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72,52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家事事件法第51條之規定，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

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

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請求之剩餘財產分配聲明為「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被告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

年12月3日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665,0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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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113年1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核原告所為聲明之變更，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

款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91年12月14日結婚，嗣被告訴請離婚，經鈞院於11

1年11月2日調解離婚成立，兩造婚姻關係自是日解消，是

本件計算夫妻剩餘財產之基準日應以111年11月2日為婚後

財產範圍及其價值計算之基準點。又兩造婚後未以契約訂

立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夫妻財產制。又兩

造之婚前財產、婚後財產分別如家事擴張聲明狀附表1、2

所示，原告認兩造結婚時均無財產，111年11月2日原告應

計入婚後財產為497,373元，被告111年11月2日時財產為

9,827,392元，是被告應給付剩餘財產之半數即4,665,010

元。

（二）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665,010元，及自113年12月

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訴訟

費用由被告負擔。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辯以：

（一）被告婚後向國姓鄉農會貸款購買系爭房地，再以婚前財產

清償農會之貸款，不應列入分配標的：

　 1、前揭房地係被告徐美霞於101年9月向國姓鄉農會貸款200

萬元（原告王勻見為借款連帶保證人）出資購買取得。系

爭貸款清償方式，係被告於99年5月出售婚前82年取得之

名下臺中市○區○○○○街0000號3之3公寓取得129萬9,5

97元這筆錢全用來清償。國姓鄉農會系爭房貸，於102年2

月27日清償502,402元，復於105年7月18日清償912,016元

完畢。

　 2、系爭房地是被告徐美霞婚後貸款購買，貸款屬被告徐美霞

婚後債務，被告徐美霞以婚前財產129萬9,597元，清償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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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房貸，則系爭房地與被告貢獻度毫無關係。徵諸被告答

辯狀所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第2339號、96年台上字第1

357號判決意旨，應不列入分配標的。

（二）前揭房地鑑價過高，至多388萬2450元：

　　　系爭房地於69年第一次登記之透天厝（非店面），總面積

197.44平方公尺。則建坪59.73坪（計算式：197.44平方

公尺x0.3025）。兩造111年離婚時，屋齡42年。參考111

年度當地透天厝（非店面）之交易價值，屋齡更新之27.9

年房屋，每建坪單價6.5萬元。則系爭42年透天厝於111年

當時市價至多388萬2450元（計算式：59.73坪x6.5萬

元）。系爭房地鑑價504萬元，已屬過高不可採，應酌減

之。

（三）兩造婚姻之減損及破綻係由原告造成，平均分配顯失公

平，法院應調整其分配數額，方符法制：

　 1、兩造婚姻關係中，因原告王勻見不斷傷害及家暴被告徐美

霞，經起訴、判決及核發通常保護令，是原告王勻見對於

婚姻及家庭圓滿、情感維持及家庭經濟穩定之協力明顯減

損，甚且於離婚後仍持續不斷至被告處所辱罵精神虐待之

方式家暴被告徐美霞（現由貴院審理保護令中）。再者，

被告名下不動產由其貸款購買，再以婚前財產來清償，已

如前述，是揆諸上開實務見解，平均分配兩造剩餘財產差

額，顯失公平。依前揭司法實務判決，敦請職權予以免除

或調整其分配數額。

　 2、綜上，婚姻存續期間，原告未曾有經濟給予及付出，破壞

家庭，家中開銷及兒子撫養費均由被告獨立支撐，其離婚

後請求分配財產並無理由，退步言之，如調查財產計算差

額結果，原告若得請求分配被告剩餘財產二分之一額度，

於本件亦顯失公平，敦請依法免除或調整其分配額。為

此，懇請鈞院賜判如答辯聲明，至感法便。　　　

（四）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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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爭點整理後，兩造均不爭執事項：

（一）兩造合意以111年11月2日為基準日計算兩造剩餘財產之範

圍。

（二）原告於111年11月2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一所示。

（三）被告於111年11月2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二編號2-14號所

示。

四、本件爭點：

（一）被告主張其將婚前82年所購買之臺中市○區○○○○街00

○0號3之3公寓於99年5月賣出價金129萬9597元，用於清

償附表二編號1之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貸

款，故附表二編號1之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

地不應列入分配標的，有無理由？

（二）被告主張附表二編號1之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

房地鑑價過高，至多388萬2450元，有無理由？

（三）被告主張其姊徐美惠於111年6月9日匯入被告之國姓鄉農

會北山分部帳戶132 萬1175元，為徐美惠寄放之款項，非

被告所有，不應列入婚後財產，有無理由？

（四）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何？

（五）被告主張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有無

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

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

額，應平均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

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

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之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第1項

分別定有明文。查兩造於91年12月14日結婚，被告於111

年9月1日另案提起離婚訴訟，經兩造於111年11月2日調解

離婚成立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本院111年度司

家調字第202號卷宗、調解成立筆錄及原告之戶籍謄本可

稽。而本件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自應適用法定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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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制，故原告請求分配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即屬有據。

（二）被告主張其將婚前82年所購買之臺中市○區○○○○街00

○0號3之3公寓於99年5月賣出價金129萬9597元，用於清

償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之房地貸款，故南投

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不應列入分配標的，為

無理由：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明定。而查，本件系爭南投

縣○○鄉○○路0段000○0號之房地係被告於101年間向原

告之兄王煥宗以200萬元之價格買入等情，業據證人王煥

宗到庭證述，並為被告所不否認。而被告亦提出101年9月

12日向國姓鄉農會借款200萬元之借據影本供參（見本院

卷一第229頁），堪認被告於101年間購入系爭房地，並向

國姓鄉農會貸款200萬元用以支付證人王煥宗買賣價金。

另觀之被告開立之國姓北山郵局帳戶交易明細，該筆出賣

婚前寧夏東三街公寓所得129萬9597元於99年5月31日匯入

國姓北山郵局後，即於99年6月1日提轉匯兌95,000元，於

99年6月7日支出壽險保費4,069元，該帳戶另於99年6月8

日以現金存款3萬元、1,367元、於99年6月25日現金存入3

萬元，復於99年7月7日支出壽險保費4,069元，於99年7月

14日分別現金提款20萬元、20萬元、提轉定期60萬元、支

付首期保費18萬7053元，於99年8月7日支出壽險保費4,06

9元，而已幾乎使用殆盡等情，有該郵局帳戶客戶歷史交

易清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27頁）。故尚無從認定

該筆129萬9597元有用以清償系爭南投縣○○鄉○○路0段

000○0號之房地貸款。

 　2、至被告主張：其於99年5月賣出婚前寧夏東三街公寓得款1

29萬9597元全用來清償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

之房地貸款，並於102年2月27日清償502,402元，於105年

7月18日清償912,016元等語，並提出南投縣○○鄉○○○

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為憑（見卷二第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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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惟查：依該國姓鄉農會帳戶交易明細顯示，該帳戶

係事先存入「現金」後，再於102年2月27日、105年7月18

日分別提取清償502,402元、912,016元，而無法認定係使

用上開129萬9597元之款項清償，是原告前揭主張，尚不

足採信。　　　

（三）被告主張系爭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鑑價

過高，至多388萬2450元，為無理由：

　　　系爭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經送鑑價後，

經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出具報告書認定總價值為504萬612

元等情，有不動產估價報告書附卷可稽。而系爭鑑定報告

係據中央法規「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相關規定，並考量

當地現況及未來發展，將本案之宗地臨路現況、地形及地

勢、時間因素、環境因素等個別條件的因素差異及勘估標

的所在區域之條件進行分析及調整，以評估本案在完整所

有權下之適當價格，方形成鑑定價格，鑑定人並就估價方

法之選定、價值評估過程、土地適當價格推估及結論，均

詳為分析及說明，並將所依據評估之相關資料附於報告書

內，尚非估價師恣意形成。且鑑定人具有估價方面之專業

知識，並為公正客觀之第三人，應不致故為不利兩造之鑑

定結論，估價師就系爭房地價值提出之報告應足供本件計

算財產之依據。至被告認為上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鑑定價

格過高，雖提出南投埔里忠孝加盟店網頁所列其中一筆位

在南投縣國姓鄉中正路4段透天厝於111年10月之成交價

格，然該筆透天厝之屋況、格局、地段、環境條件等因素

均不明，自難作為系爭房地之單一參考依據，是被告據此

即謂本件鑑價價額過高，自不足採。　　　

（四）被告主張其姊徐美惠於111年6月9日匯入被告之國姓鄉農

會北山分部帳戶132萬1175元，為徐美惠寄放之款項，非

被告所有，不應列入婚後財產，為有理由：

　　　經查：證人徐美惠到庭證稱略以：132萬1175元這筆錢是

我的，因為這是我的私房錢，我先生不知道，所以寄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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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那邊，這是保險解約的錢等語，證人徐美惠並於庭後

提出南山人壽終止保險契約明細表、徐美惠之合作金庫銀

行大里分行帳戶存摺及內頁明細影本等資料附卷佐證，堪

認證人徐美惠係於111年6月2日終止其本人為要保人之南

山人壽保單號碼Z000000000號保險契約後，取得解約金13

2萬1175元，該筆款項並於111年6月7日匯入證人徐美惠之

合作金庫銀行大里分行帳戶後，證人徐美惠隨即於111年6

月9日轉至被告之國姓鄉農會北山分部帳戶內。是被告所

稱為證人徐美惠寄放之款項尚屬非虛。而依證人徐美惠及

被告所述，雙方應係成立消費寄託契約，是被告對證人徐

美惠尚負有返還之責，而應屬被告婚後對證人徐美惠所負

之債務，則於計算兩造剩餘財產分配差額時，自應予以扣

除。　

（五）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計算：

　　　本院認定原告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一所示總價值為56萬11

69元，原告無婚後債務；另本院認定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

如附表二所示總價值為9,827,392元，另被告尚有婚後債

務1,321,175元，原告之剩餘財產少於被告，故原告得向

被告請求分配差額之半數為3,972,524元【計算式：（被

告婚後積極財產9,827,392元-被告婚後債務1,321,175元-

原告婚後積極財產561,169元）/2=3,972,524元】。

（六）被告主張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平均分配顯失公平，為無

理由：　　　　

　 1、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

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

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

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

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

力等因素，為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

文。又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立法目的係為貫徹男女平等原

則，及肯定家事勞動價值，是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得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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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免除或酌減其分配額，應以獲

得分配之一方是否就他方剩餘財產之增加，未予提供相當

之協力或貢獻，致平均分配剩餘財產之差額，將會造成一

方坐享其成，而顯失公平為斷；倘其並無不務正業或浪費

成習之情事，即不能遽認其對於夫妻婚後財產之增加無何

貢獻，更不得逕認其無平均分配剩餘財產之權利。至婚姻

關係破綻發生原因之可歸責事由，並非民法第1030條之1

第2項調整或免除分配額之事由（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

第2784號裁定意旨參照）。

　 2、被告雖主張原告於婚姻存續期間，原告未曾有經濟給予及

付出，破壞家庭，家中開銷及兒子撫養費均由被告獨立支

撐等情，然業經原告否認，亦否認系爭房地均由被告一人

清償房貸等情，是就此被告自負有舉證責任。然被告並未

舉證證明兩造婚姻存續期間，原告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

較少，或有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致就夫妻財產

之累積或增加並無貢獻或協力之情形。又被告雖主張原告

有家庭暴力之行為，但就此至多能證明被告就兩造婚姻發

生破碇原因有可歸責事由，尚不得據此即謂原告有不務正

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而尚不構成民法第1030條之1第2

項規定，平均分配有失公平之事由。

　 3、綜上，被告對原告有何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於

財產之增加並無貢獻等節，均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其請求

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免除或調整原告之分配

額，為無理由。　　

（七）從而，原告本於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3,972,524元，及自113年1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

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

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茲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就原告敗訴部分，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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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

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

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煒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洪聖哲

　　　　　　　　　　　　　　　　

附表一（原告王勻見於111年11月2日之積極財產）

編

號

種

類

財產項目 原告主張之

金額 /價額

(新臺幣、

元)

被告主張之

金額 /價額

(新臺幣、

元)

本院認定之金

額/價額(新臺

幣、元)

1 動

產

三陽機車1部（N

NK-9662）

12,501元 12,501元 12,501元

2 存

款

國姓鄉農會

00000000000000

55,202元 55,202元 55,202元

3 存

款

台灣土銀

000000000000

2,901元 2,901元 2,901元

4 存

款

台灣土銀

000000000000

874元 874元 874元

5 存

款

彰化銀行

000000000000

145元 145元 145元

6 存 北山郵局 459元 459元 4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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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被告徐美霞於111年11月2日之積極財產）

款 00000000000000

7 存

款

第一銀行

00000000000

114,585元 114,585元 114,585元

8 保

單

新光人壽

(00000000)

51,307元 51,307元 51,307元

9 保

單

南山人壽

(000000000)

美 金 415 元

（新台幣 1

2,799 元 ，

匯率以30.8

4計算）

美 金 415 元

（新台幣 1

2,799 元 ，

匯率以30.8

4計算）

12,799元

10 保

單

南山人壽

(000000000)

美金 9465.8

5 元（新台

幣 287,853

元，匯率以

30.84 計

算）

美金 9465.8

5 元（新台

幣 287,853

元，匯率以

30.84 計

算）

287,853元

11 保

單

南山人壽

(000000000)

22,543元 22,543元 22,543元

本院認定總額 561,169元

編

號

種

類

財產項目 原告主張之

金 額 / 價 額

( 新 臺 幣 、

元)

被告主張之

金額/價額

(新臺幣、

元)

本院認定之金

額/價額(新臺

幣、元)

1 不

動

產

國姓鄉北山坑

段122-43地號

土地1筆及同

段59建號房屋

1筆

5,040,612元 3,882,450元 5,040,612元

2 動 汽車1部（312 10,000元 10,000元 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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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5-SF）

3 存

款

台灣土銀0000

00000000

683元 683元 683元

4 存

款

國姓農會0000

0-000000000

922,705元 922,705元 922,705元

5 存

款

北山郵局0000

0000000000

839,282元 839,282元 839,282元

6 定

存

郵局存單0000

0000本金

500,000元 500,000元 500,000元

7 定

存

郵局存單0000

0000利息

546元 546元 546元

8 定

存

郵局存單0000

0000本金

1,000,000元 1,000,000元 1,000,000元

9 定

存

郵局存單0000

0000利息

1,092元 1,092元 1,092元

10 保

單

郵政簡易人壽

（00000000）

535,553元 535,553元 535,553元

11 保

單

新光人壽（00

00000000）

1,492元 1,492元 1,492元

12 保

單

國泰人壽（00

00000000）

453,125元 453,125元 453,125元

13 保

單

國泰人壽（00

00000000）

497,746元 497,746元 497,746元

14 保

單

南山人壽（00

0000000）

24,556元 24,556元 24,556元

本院認定總額 9,827,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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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財訴字第2號
原      告  王勻見  




訴訟代理人  張英一律師
複代理人    鄭中睿律師
被      告  徐美霞  


訴訟代理人  許鴻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972,524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八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1,324,174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72,52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家事事件法第51條之規定，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請求之剩餘財產分配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年12月3日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665,010元，及自113年1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核原告所為聲明之變更，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91年12月14日結婚，嗣被告訴請離婚，經鈞院於111年11月2日調解離婚成立，兩造婚姻關係自是日解消，是本件計算夫妻剩餘財產之基準日應以111年11月2日為婚後財產範圍及其價值計算之基準點。又兩造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夫妻財產制。又兩造之婚前財產、婚後財產分別如家事擴張聲明狀附表1、2所示，原告認兩造結婚時均無財產，111年11月2日原告應計入婚後財產為497,373元，被告111年11月2日時財產為9,827,392元，是被告應給付剩餘財產之半數即4,665,010元。
（二）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665,010元，及自113年1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辯以：
（一）被告婚後向國姓鄉農會貸款購買系爭房地，再以婚前財產清償農會之貸款，不應列入分配標的：
　 1、前揭房地係被告徐美霞於101年9月向國姓鄉農會貸款200萬元（原告王勻見為借款連帶保證人）出資購買取得。系爭貸款清償方式，係被告於99年5月出售婚前82年取得之名下臺中市○區○○○○街0000號3之3公寓取得129萬9,597元這筆錢全用來清償。國姓鄉農會系爭房貸，於102年2月27日清償502,402元，復於105年7月18日清償912,016元完畢。
　 2、系爭房地是被告徐美霞婚後貸款購買，貸款屬被告徐美霞婚後債務，被告徐美霞以婚前財產129萬9,597元，清償婚後房貸，則系爭房地與被告貢獻度毫無關係。徵諸被告答辯狀所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第2339號、96年台上字第1357號判決意旨，應不列入分配標的。
（二）前揭房地鑑價過高，至多388萬2450元：
　　　系爭房地於69年第一次登記之透天厝（非店面），總面積197.44平方公尺。則建坪59.73坪（計算式：197.44平方公尺x0.3025）。兩造111年離婚時，屋齡42年。參考111年度當地透天厝（非店面）之交易價值，屋齡更新之27.9年房屋，每建坪單價6.5萬元。則系爭42年透天厝於111年當時市價至多388萬2450元（計算式：59.73坪x6.5萬元）。系爭房地鑑價504萬元，已屬過高不可採，應酌減之。
（三）兩造婚姻之減損及破綻係由原告造成，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法院應調整其分配數額，方符法制：
　 1、兩造婚姻關係中，因原告王勻見不斷傷害及家暴被告徐美霞，經起訴、判決及核發通常保護令，是原告王勻見對於婚姻及家庭圓滿、情感維持及家庭經濟穩定之協力明顯減損，甚且於離婚後仍持續不斷至被告處所辱罵精神虐待之方式家暴被告徐美霞（現由貴院審理保護令中）。再者，被告名下不動產由其貸款購買，再以婚前財產來清償，已如前述，是揆諸上開實務見解，平均分配兩造剩餘財產差額，顯失公平。依前揭司法實務判決，敦請職權予以免除或調整其分配數額。
　 2、綜上，婚姻存續期間，原告未曾有經濟給予及付出，破壞家庭，家中開銷及兒子撫養費均由被告獨立支撐，其離婚後請求分配財產並無理由，退步言之，如調查財產計算差額結果，原告若得請求分配被告剩餘財產二分之一額度，於本件亦顯失公平，敦請依法免除或調整其分配額。為此，懇請鈞院賜判如答辯聲明，至感法便。　　　
（四）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經爭點整理後，兩造均不爭執事項：
（一）兩造合意以111年11月2日為基準日計算兩造剩餘財產之範圍。
（二）原告於111年11月2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一所示。
（三）被告於111年11月2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二編號2-14號所示。
四、本件爭點：
（一）被告主張其將婚前82年所購買之臺中市○區○○○○街00○0號3之3公寓於99年5月賣出價金129萬9597元，用於清償附表二編號1之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貸款，故附表二編號1之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不應列入分配標的，有無理由？
（二）被告主張附表二編號1之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鑑價過高，至多388萬2450元，有無理由？
（三）被告主張其姊徐美惠於111年6月9日匯入被告之國姓鄉農會北山分部帳戶132 萬1175元，為徐美惠寄放之款項，非被告所有，不應列入婚後財產，有無理由？
（四）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何？
（五）被告主張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之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兩造於91年12月14日結婚，被告於111年9月1日另案提起離婚訴訟，經兩造於111年11月2日調解離婚成立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本院111年度司家調字第202號卷宗、調解成立筆錄及原告之戶籍謄本可稽。而本件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自應適用法定財產制，故原告請求分配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即屬有據。
（二）被告主張其將婚前82年所購買之臺中市○區○○○○街00○0號3之3公寓於99年5月賣出價金129萬9597元，用於清償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之房地貸款，故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不應列入分配標的，為無理由：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明定。而查，本件系爭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之房地係被告於101年間向原告之兄王煥宗以200萬元之價格買入等情，業據證人王煥宗到庭證述，並為被告所不否認。而被告亦提出101年9月12日向國姓鄉農會借款200萬元之借據影本供參（見本院卷一第229頁），堪認被告於101年間購入系爭房地，並向國姓鄉農會貸款200萬元用以支付證人王煥宗買賣價金。另觀之被告開立之國姓北山郵局帳戶交易明細，該筆出賣婚前寧夏東三街公寓所得129萬9597元於99年5月31日匯入國姓北山郵局後，即於99年6月1日提轉匯兌95,000元，於99年6月7日支出壽險保費4,069元，該帳戶另於99年6月8日以現金存款3萬元、1,367元、於99年6月25日現金存入3萬元，復於99年7月7日支出壽險保費4,069元，於99年7月14日分別現金提款20萬元、20萬元、提轉定期60萬元、支付首期保費18萬7053元，於99年8月7日支出壽險保費4,069元，而已幾乎使用殆盡等情，有該郵局帳戶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27頁）。故尚無從認定該筆129萬9597元有用以清償系爭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之房地貸款。
 　2、至被告主張：其於99年5月賣出婚前寧夏東三街公寓得款129萬9597元全用來清償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之房地貸款，並於102年2月27日清償502,402元，於105年7月18日清償912,016元等語，並提出南投縣○○鄉○○○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為憑（見卷二第183頁），惟查：依該國姓鄉農會帳戶交易明細顯示，該帳戶係事先存入「現金」後，再於102年2月27日、105年7月18日分別提取清償502,402元、912,016元，而無法認定係使用上開129萬9597元之款項清償，是原告前揭主張，尚不足採信。　　　
（三）被告主張系爭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鑑價過高，至多388萬2450元，為無理由：
　　　系爭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經送鑑價後，經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出具報告書認定總價值為504萬612元等情，有不動產估價報告書附卷可稽。而系爭鑑定報告係據中央法規「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相關規定，並考量當地現況及未來發展，將本案之宗地臨路現況、地形及地勢、時間因素、環境因素等個別條件的因素差異及勘估標的所在區域之條件進行分析及調整，以評估本案在完整所有權下之適當價格，方形成鑑定價格，鑑定人並就估價方法之選定、價值評估過程、土地適當價格推估及結論，均詳為分析及說明，並將所依據評估之相關資料附於報告書內，尚非估價師恣意形成。且鑑定人具有估價方面之專業知識，並為公正客觀之第三人，應不致故為不利兩造之鑑定結論，估價師就系爭房地價值提出之報告應足供本件計算財產之依據。至被告認為上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鑑定價格過高，雖提出南投埔里忠孝加盟店網頁所列其中一筆位在南投縣國姓鄉中正路4段透天厝於111年10月之成交價格，然該筆透天厝之屋況、格局、地段、環境條件等因素均不明，自難作為系爭房地之單一參考依據，是被告據此即謂本件鑑價價額過高，自不足採。　　　
（四）被告主張其姊徐美惠於111年6月9日匯入被告之國姓鄉農會北山分部帳戶132萬1175元，為徐美惠寄放之款項，非被告所有，不應列入婚後財產，為有理由：
　　　經查：證人徐美惠到庭證稱略以：132萬1175元這筆錢是我的，因為這是我的私房錢，我先生不知道，所以寄放在被告那邊，這是保險解約的錢等語，證人徐美惠並於庭後提出南山人壽終止保險契約明細表、徐美惠之合作金庫銀行大里分行帳戶存摺及內頁明細影本等資料附卷佐證，堪認證人徐美惠係於111年6月2日終止其本人為要保人之南山人壽保單號碼Z000000000號保險契約後，取得解約金132萬1175元，該筆款項並於111年6月7日匯入證人徐美惠之合作金庫銀行大里分行帳戶後，證人徐美惠隨即於111年6月9日轉至被告之國姓鄉農會北山分部帳戶內。是被告所稱為證人徐美惠寄放之款項尚屬非虛。而依證人徐美惠及被告所述，雙方應係成立消費寄託契約，是被告對證人徐美惠尚負有返還之責，而應屬被告婚後對證人徐美惠所負之債務，則於計算兩造剩餘財產分配差額時，自應予以扣除。　
（五）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計算：
　　　本院認定原告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一所示總價值為56萬1169元，原告無婚後債務；另本院認定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二所示總價值為9,827,392元，另被告尚有婚後債務1,321,175元，原告之剩餘財產少於被告，故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分配差額之半數為3,972,524元【計算式：（被告婚後積極財產9,827,392元-被告婚後債務1,321,175元-原告婚後積極財產561,169元）/2=3,972,524元】。
（六）被告主張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平均分配顯失公平，為無理由：　　　　
　 1、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為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立法目的係為貫徹男女平等原則，及肯定家事勞動價值，是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得否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免除或酌減其分配額，應以獲得分配之一方是否就他方剩餘財產之增加，未予提供相當之協力或貢獻，致平均分配剩餘財產之差額，將會造成一方坐享其成，而顯失公平為斷；倘其並無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之情事，即不能遽認其對於夫妻婚後財產之增加無何貢獻，更不得逕認其無平均分配剩餘財產之權利。至婚姻關係破綻發生原因之可歸責事由，並非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調整或免除分配額之事由（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84號裁定意旨參照）。
　 2、被告雖主張原告於婚姻存續期間，原告未曾有經濟給予及付出，破壞家庭，家中開銷及兒子撫養費均由被告獨立支撐等情，然業經原告否認，亦否認系爭房地均由被告一人清償房貸等情，是就此被告自負有舉證責任。然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兩造婚姻存續期間，原告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較少，或有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致就夫妻財產之累積或增加並無貢獻或協力之情形。又被告雖主張原告有家庭暴力之行為，但就此至多能證明被告就兩造婚姻發生破碇原因有可歸責事由，尚不得據此即謂原告有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而尚不構成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平均分配有失公平之事由。
　 3、綜上，被告對原告有何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於財產之增加並無貢獻等節，均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其請求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免除或調整原告之分配額，為無理由。　　
（七）從而，原告本於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972,524元，及自113年1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茲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就原告敗訴部分，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煒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洪聖哲
　　　　　　　　　　　　　　　　
附表一（原告王勻見於111年11月2日之積極財產）
		編號

		種類

		財產項目

		原告主張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被告主張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本院認定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1



		動產

		三陽機車1部（NNK-9662）

		12,501元

		12,501元

		12,501元



		2

		存款

		國姓鄉農會
00000000000000

		55,202元

		55,202元

		55,202元



		3

		存款

		台灣土銀
000000000000

		2,901元

		2,901元

		2,901元



		4

		存款

		台灣土銀
000000000000

		874元

		874元

		874元



		5

		存款

		彰化銀行
000000000000

		145元

		145元

		145元



		6

		存款

		北山郵局
00000000000000

		459元

		459元

		459元



		7

		存款

		第一銀行
00000000000

		114,585元

		114,585元

		114,585元



		8

		保單

		新光人壽
(00000000)

		51,307元

		51,307元

		51,307元



		9

		保單

		南山人壽
(000000000)

		美金415元（新台幣12,799元，匯率以30.84計算）

		美金415元（新台幣12,799元，匯率以30.84計算）

		12,799元



		10

		保單

		南山人壽
(000000000)



		美金9465.85元（新台幣287,853元，匯率以30.84計算）

		美金9465.85元（新台幣287,853元，匯率以30.84計算）

		287,853元



		11

		保單

		南山人壽
(000000000)

		22,543元

		22,543元

		22,543元



		本院認定總額

		


		


		


		


		561,169元









附表二（被告徐美霞於111年11月2日之積極財產）
		編號

		種類

		財產項目

		原告主張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被告主張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本院認定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1

		不動產

		國姓鄉北山坑段122-43地號土地1筆及同段59建號房屋1筆

		5,040,612元

		3,882,450元

		5,040,612元



		2

		動產

		汽車1部（3125-SF）

		10,000元

		10,000元

		10,000元



		3

		存款

		台灣土銀000000000000

		683元

		683元

		683元



		4

		存款

		國姓農會00000-000000000

		922,705元

		922,705元

		922,705元



		5

		存款

		北山郵局00000000000000

		839,282元

		839,282元

		839,282元



		6

		定存

		郵局存單00000000本金

		500,000元

		500,000元

		500,000元



		7

		定存

		郵局存單00000000利息

		546元

		546元

		546元



		8

		定存

		郵局存單00000000本金

		1,000,000元

		1,000,000元

		1,000,000元



		9

		定存

		郵局存單00000000利息

		1,092元

		1,092元

		1,092元



		10

		保單

		郵政簡易人壽（00000000）

		535,553元

		535,553元

		535,553元



		11

		保單

		新光人壽（0000000000）

		1,492元

		1,492元

		1,492元



		12

		保單

		國泰人壽（0000000000）

		453,125元

		453,125元

		453,125元



		13

		保單

		國泰人壽（0000000000）

		497,746元

		497,746元

		497,746元



		14

		保單

		南山人壽（000000000）

		24,556元

		24,556元

		24,556元



		本院認定總額

		


		


		


		


		9,827,392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財訴字第2號
原      告  王勻見  


訴訟代理人  張英一律師
複代理人    鄭中睿律師
被      告  徐美霞  

訴訟代理人  許鴻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
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972,524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4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八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1,324,174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72,52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家事事件法第51條之規定，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
    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
    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請求之剩餘財產分配聲明為「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被告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
    年12月3日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665,010元，
    及自113年1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核原告所為聲明之變更，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
    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91年12月14日結婚，嗣被告訴請離婚，經鈞院於11
      1年11月2日調解離婚成立，兩造婚姻關係自是日解消，是
      本件計算夫妻剩餘財產之基準日應以111年11月2日為婚後
      財產範圍及其價值計算之基準點。又兩造婚後未以契約訂
      立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夫妻財產制。又兩
      造之婚前財產、婚後財產分別如家事擴張聲明狀附表1、2
      所示，原告認兩造結婚時均無財產，111年11月2日原告應
      計入婚後財產為497,373元，被告111年11月2日時財產為9
      ,827,392元，是被告應給付剩餘財產之半數即4,665,010
      元。
（二）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665,010元，及自113年12月4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訴訟費
      用由被告負擔。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辯以：
（一）被告婚後向國姓鄉農會貸款購買系爭房地，再以婚前財產
      清償農會之貸款，不應列入分配標的：
　 1、前揭房地係被告徐美霞於101年9月向國姓鄉農會貸款200
      萬元（原告王勻見為借款連帶保證人）出資購買取得。系
      爭貸款清償方式，係被告於99年5月出售婚前82年取得之
      名下臺中市○區○○○○街0000號3之3公寓取得129萬9,597元
      這筆錢全用來清償。國姓鄉農會系爭房貸，於102年2月27
      日清償502,402元，復於105年7月18日清償912,016元完畢
      。
　 2、系爭房地是被告徐美霞婚後貸款購買，貸款屬被告徐美霞
      婚後債務，被告徐美霞以婚前財產129萬9,597元，清償婚
      後房貸，則系爭房地與被告貢獻度毫無關係。徵諸被告答
      辯狀所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第2339號、96年台上字第1
      357號判決意旨，應不列入分配標的。
（二）前揭房地鑑價過高，至多388萬2450元：
　　　系爭房地於69年第一次登記之透天厝（非店面），總面積
      197.44平方公尺。則建坪59.73坪（計算式：197.44平方
      公尺x0.3025）。兩造111年離婚時，屋齡42年。參考111
      年度當地透天厝（非店面）之交易價值，屋齡更新之27.9
      年房屋，每建坪單價6.5萬元。則系爭42年透天厝於111年
      當時市價至多388萬2450元（計算式：59.73坪x6.5萬元）
      。系爭房地鑑價504萬元，已屬過高不可採，應酌減之。
（三）兩造婚姻之減損及破綻係由原告造成，平均分配顯失公平
      ，法院應調整其分配數額，方符法制：
　 1、兩造婚姻關係中，因原告王勻見不斷傷害及家暴被告徐美
      霞，經起訴、判決及核發通常保護令，是原告王勻見對於
      婚姻及家庭圓滿、情感維持及家庭經濟穩定之協力明顯減
      損，甚且於離婚後仍持續不斷至被告處所辱罵精神虐待之
      方式家暴被告徐美霞（現由貴院審理保護令中）。再者，
      被告名下不動產由其貸款購買，再以婚前財產來清償，已
      如前述，是揆諸上開實務見解，平均分配兩造剩餘財產差
      額，顯失公平。依前揭司法實務判決，敦請職權予以免除
      或調整其分配數額。
　 2、綜上，婚姻存續期間，原告未曾有經濟給予及付出，破壞
      家庭，家中開銷及兒子撫養費均由被告獨立支撐，其離婚
      後請求分配財產並無理由，退步言之，如調查財產計算差
      額結果，原告若得請求分配被告剩餘財產二分之一額度，
      於本件亦顯失公平，敦請依法免除或調整其分配額。為此
      ，懇請鈞院賜判如答辯聲明，至感法便。　　　
（四）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經爭點整理後，兩造均不爭執事項：
（一）兩造合意以111年11月2日為基準日計算兩造剩餘財產之範
      圍。
（二）原告於111年11月2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一所示。
（三）被告於111年11月2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二編號2-14號所示
      。
四、本件爭點：
（一）被告主張其將婚前82年所購買之臺中市○區○○○○街00○0號3
      之3公寓於99年5月賣出價金129萬9597元，用於清償附表
      二編號1之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貸款，故附表
      二編號1之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不應列入分配
      標的，有無理由？
（二）被告主張附表二編號1之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
      鑑價過高，至多388萬2450元，有無理由？
（三）被告主張其姊徐美惠於111年6月9日匯入被告之國姓鄉農
      會北山分部帳戶132 萬1175元，為徐美惠寄放之款項，非
      被告所有，不應列入婚後財產，有無理由？
（四）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何？
（五）被告主張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有無
      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
      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
      額，應平均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
      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
      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之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第1項
      分別定有明文。查兩造於91年12月14日結婚，被告於111
      年9月1日另案提起離婚訴訟，經兩造於111年11月2日調解
      離婚成立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本院111年度司
      家調字第202號卷宗、調解成立筆錄及原告之戶籍謄本可
      稽。而本件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自應適用法定財
      產制，故原告請求分配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即屬有據。
（二）被告主張其將婚前82年所購買之臺中市○區○○○○街00○0號3
      之3公寓於99年5月賣出價金129萬9597元，用於清償南投
      縣○○鄉○○路0段000○0號之房地貸款，故南投縣○○鄉○○路0
      段000○0號房地不應列入分配標的，為無理由：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明定。而查，本件系爭南投縣○
      ○鄉○○路0段000○0號之房地係被告於101年間向原告之兄王
      煥宗以200萬元之價格買入等情，業據證人王煥宗到庭證
      述，並為被告所不否認。而被告亦提出101年9月12日向國
      姓鄉農會借款200萬元之借據影本供參（見本院卷一第229
      頁），堪認被告於101年間購入系爭房地，並向國姓鄉農
      會貸款200萬元用以支付證人王煥宗買賣價金。另觀之被
      告開立之國姓北山郵局帳戶交易明細，該筆出賣婚前寧夏
      東三街公寓所得129萬9597元於99年5月31日匯入國姓北山
      郵局後，即於99年6月1日提轉匯兌95,000元，於99年6月7
      日支出壽險保費4,069元，該帳戶另於99年6月8日以現金
      存款3萬元、1,367元、於99年6月25日現金存入3萬元，復
      於99年7月7日支出壽險保費4,069元，於99年7月14日分別
      現金提款20萬元、20萬元、提轉定期60萬元、支付首期保
      費18萬7053元，於99年8月7日支出壽險保費4,069元，而
      已幾乎使用殆盡等情，有該郵局帳戶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在
      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27頁）。故尚無從認定該筆129萬
      9597元有用以清償系爭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之房地
      貸款。
 　2、至被告主張：其於99年5月賣出婚前寧夏東三街公寓得款1
      29萬9597元全用來清償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之房地
      貸款，並於102年2月27日清償502,402元，於105年7月18
      日清償912,016元等語，並提出南投縣○○鄉○○○號00000000
      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為憑（見卷二第183頁），惟查
      ：依該國姓鄉農會帳戶交易明細顯示，該帳戶係事先存入
      「現金」後，再於102年2月27日、105年7月18日分別提取
      清償502,402元、912,016元，而無法認定係使用上開129
      萬9597元之款項清償，是原告前揭主張，尚不足採信。　
      　　
（三）被告主張系爭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鑑價過高，
      至多388萬2450元，為無理由：
　　　系爭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經送鑑價後，經不動
      產估價師事務所出具報告書認定總價值為504萬612元等情
      ，有不動產估價報告書附卷可稽。而系爭鑑定報告係據中
      央法規「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相關規定，並考量當地現
      況及未來發展，將本案之宗地臨路現況、地形及地勢、時
      間因素、環境因素等個別條件的因素差異及勘估標的所在
      區域之條件進行分析及調整，以評估本案在完整所有權下
      之適當價格，方形成鑑定價格，鑑定人並就估價方法之選
      定、價值評估過程、土地適當價格推估及結論，均詳為分
      析及說明，並將所依據評估之相關資料附於報告書內，尚
      非估價師恣意形成。且鑑定人具有估價方面之專業知識，
      並為公正客觀之第三人，應不致故為不利兩造之鑑定結論
      ，估價師就系爭房地價值提出之報告應足供本件計算財產
      之依據。至被告認為上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鑑定價格過高
      ，雖提出南投埔里忠孝加盟店網頁所列其中一筆位在南投
      縣國姓鄉中正路4段透天厝於111年10月之成交價格，然該
      筆透天厝之屋況、格局、地段、環境條件等因素均不明，
      自難作為系爭房地之單一參考依據，是被告據此即謂本件
      鑑價價額過高，自不足採。　　　
（四）被告主張其姊徐美惠於111年6月9日匯入被告之國姓鄉農
      會北山分部帳戶132萬1175元，為徐美惠寄放之款項，非
      被告所有，不應列入婚後財產，為有理由：
　　　經查：證人徐美惠到庭證稱略以：132萬1175元這筆錢是
      我的，因為這是我的私房錢，我先生不知道，所以寄放在
      被告那邊，這是保險解約的錢等語，證人徐美惠並於庭後
      提出南山人壽終止保險契約明細表、徐美惠之合作金庫銀
      行大里分行帳戶存摺及內頁明細影本等資料附卷佐證，堪
      認證人徐美惠係於111年6月2日終止其本人為要保人之南
      山人壽保單號碼Z000000000號保險契約後，取得解約金13
      2萬1175元，該筆款項並於111年6月7日匯入證人徐美惠之
      合作金庫銀行大里分行帳戶後，證人徐美惠隨即於111年6
      月9日轉至被告之國姓鄉農會北山分部帳戶內。是被告所
      稱為證人徐美惠寄放之款項尚屬非虛。而依證人徐美惠及
      被告所述，雙方應係成立消費寄託契約，是被告對證人徐
      美惠尚負有返還之責，而應屬被告婚後對證人徐美惠所負
      之債務，則於計算兩造剩餘財產分配差額時，自應予以扣
      除。　
（五）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計算：
　　　本院認定原告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一所示總價值為56萬11
      69元，原告無婚後債務；另本院認定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
      如附表二所示總價值為9,827,392元，另被告尚有婚後債
      務1,321,175元，原告之剩餘財產少於被告，故原告得向
      被告請求分配差額之半數為3,972,524元【計算式：（被
      告婚後積極財產9,827,392元-被告婚後債務1,321,175元-
      原告婚後積極財產561,169元）/2=3,972,524元】。
（六）被告主張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平均分配顯失公平，為無
      理由：　　　　
　 1、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
      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
      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
      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
      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
      力等因素，為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
      文。又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立法目的係為貫徹男女平等原
      則，及肯定家事勞動價值，是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得否依
      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免除或酌減其分配額，應以獲
      得分配之一方是否就他方剩餘財產之增加，未予提供相當
      之協力或貢獻，致平均分配剩餘財產之差額，將會造成一
      方坐享其成，而顯失公平為斷；倘其並無不務正業或浪費
      成習之情事，即不能遽認其對於夫妻婚後財產之增加無何
      貢獻，更不得逕認其無平均分配剩餘財產之權利。至婚姻
      關係破綻發生原因之可歸責事由，並非民法第1030條之1
      第2項調整或免除分配額之事由（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
      第2784號裁定意旨參照）。
　 2、被告雖主張原告於婚姻存續期間，原告未曾有經濟給予及
      付出，破壞家庭，家中開銷及兒子撫養費均由被告獨立支
      撐等情，然業經原告否認，亦否認系爭房地均由被告一人
      清償房貸等情，是就此被告自負有舉證責任。然被告並未
      舉證證明兩造婚姻存續期間，原告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
      較少，或有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致就夫妻財產
      之累積或增加並無貢獻或協力之情形。又被告雖主張原告
      有家庭暴力之行為，但就此至多能證明被告就兩造婚姻發
      生破碇原因有可歸責事由，尚不得據此即謂原告有不務正
      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而尚不構成民法第1030條之1第2
      項規定，平均分配有失公平之事由。
　 3、綜上，被告對原告有何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於
      財產之增加並無貢獻等節，均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其請求
      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免除或調整原告之分配額
      ，為無理由。　　
（七）從而，原告本於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3,972,524元，及自113年1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
      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
    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茲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就原告敗訴部分，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
    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煒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洪聖哲
　　　　　　　　　　　　　　　　
附表一（原告王勻見於111年11月2日之積極財產）
編號 種類 財產項目 原告主張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被告主張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本院認定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1  動產 三陽機車1部（NNK-9662） 12,501元 12,501元 12,501元 2 存款 國姓鄉農會 00000000000000 55,202元 55,202元 55,202元 3 存款 台灣土銀 000000000000 2,901元 2,901元 2,901元 4 存款 台灣土銀 000000000000 874元 874元 874元 5 存款 彰化銀行 000000000000 145元 145元 145元 6 存款 北山郵局 00000000000000 459元 459元 459元 7 存款 第一銀行 00000000000 114,585元 114,585元 114,585元 8 保單 新光人壽 (00000000) 51,307元 51,307元 51,307元 9 保單 南山人壽 (000000000) 美金415元（新台幣12,799元，匯率以30.84計算） 美金415元（新台幣12,799元，匯率以30.84計算） 12,799元 10 保單 南山人壽 (000000000)  美金9465.85元（新台幣287,853元，匯率以30.84計算） 美金9465.85元（新台幣287,853元，匯率以30.84計算） 287,853元 11 保單 南山人壽 (000000000) 22,543元 22,543元 22,543元 本院認定總額     561,169元 

附表二（被告徐美霞於111年11月2日之積極財產）
編號 種類 財產項目 原告主張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被告主張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本院認定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1 不動產 國姓鄉北山坑段122-43地號土地1筆及同段59建號房屋1筆 5,040,612元 3,882,450元 5,040,612元 2 動產 汽車1部（3125-SF） 10,000元 10,000元 10,000元 3 存款 台灣土銀000000000000 683元 683元 683元 4 存款 國姓農會00000-000000000 922,705元 922,705元 922,705元 5 存款 北山郵局00000000000000 839,282元 839,282元 839,282元 6 定存 郵局存單00000000本金 500,000元 500,000元 500,000元 7 定存 郵局存單00000000利息 546元 546元 546元 8 定存 郵局存單00000000本金 1,000,000元 1,000,000元 1,000,000元 9 定存 郵局存單00000000利息 1,092元 1,092元 1,092元 10 保單 郵政簡易人壽（00000000） 535,553元 535,553元 535,553元 11 保單 新光人壽（0000000000） 1,492元 1,492元 1,492元 12 保單 國泰人壽（0000000000） 453,125元 453,125元 453,125元 13 保單 國泰人壽（0000000000） 497,746元 497,746元 497,746元 14 保單 南山人壽（000000000） 24,556元 24,556元 24,556元 本院認定總額     9,827,392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財訴字第2號
原      告  王勻見  




訴訟代理人  張英一律師
複代理人    鄭中睿律師
被      告  徐美霞  


訴訟代理人  許鴻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972,524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八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1,324,174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72,52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家事事件法第51條之規定，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請求之剩餘財產分配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年12月3日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665,010元，及自113年1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核原告所為聲明之變更，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91年12月14日結婚，嗣被告訴請離婚，經鈞院於111年11月2日調解離婚成立，兩造婚姻關係自是日解消，是本件計算夫妻剩餘財產之基準日應以111年11月2日為婚後財產範圍及其價值計算之基準點。又兩造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夫妻財產制。又兩造之婚前財產、婚後財產分別如家事擴張聲明狀附表1、2所示，原告認兩造結婚時均無財產，111年11月2日原告應計入婚後財產為497,373元，被告111年11月2日時財產為9,827,392元，是被告應給付剩餘財產之半數即4,665,010元。
（二）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665,010元，及自113年1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辯以：
（一）被告婚後向國姓鄉農會貸款購買系爭房地，再以婚前財產清償農會之貸款，不應列入分配標的：
　 1、前揭房地係被告徐美霞於101年9月向國姓鄉農會貸款200萬元（原告王勻見為借款連帶保證人）出資購買取得。系爭貸款清償方式，係被告於99年5月出售婚前82年取得之名下臺中市○區○○○○街0000號3之3公寓取得129萬9,597元這筆錢全用來清償。國姓鄉農會系爭房貸，於102年2月27日清償502,402元，復於105年7月18日清償912,016元完畢。
　 2、系爭房地是被告徐美霞婚後貸款購買，貸款屬被告徐美霞婚後債務，被告徐美霞以婚前財產129萬9,597元，清償婚後房貸，則系爭房地與被告貢獻度毫無關係。徵諸被告答辯狀所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第2339號、96年台上字第1357號判決意旨，應不列入分配標的。
（二）前揭房地鑑價過高，至多388萬2450元：
　　　系爭房地於69年第一次登記之透天厝（非店面），總面積197.44平方公尺。則建坪59.73坪（計算式：197.44平方公尺x0.3025）。兩造111年離婚時，屋齡42年。參考111年度當地透天厝（非店面）之交易價值，屋齡更新之27.9年房屋，每建坪單價6.5萬元。則系爭42年透天厝於111年當時市價至多388萬2450元（計算式：59.73坪x6.5萬元）。系爭房地鑑價504萬元，已屬過高不可採，應酌減之。
（三）兩造婚姻之減損及破綻係由原告造成，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法院應調整其分配數額，方符法制：
　 1、兩造婚姻關係中，因原告王勻見不斷傷害及家暴被告徐美霞，經起訴、判決及核發通常保護令，是原告王勻見對於婚姻及家庭圓滿、情感維持及家庭經濟穩定之協力明顯減損，甚且於離婚後仍持續不斷至被告處所辱罵精神虐待之方式家暴被告徐美霞（現由貴院審理保護令中）。再者，被告名下不動產由其貸款購買，再以婚前財產來清償，已如前述，是揆諸上開實務見解，平均分配兩造剩餘財產差額，顯失公平。依前揭司法實務判決，敦請職權予以免除或調整其分配數額。
　 2、綜上，婚姻存續期間，原告未曾有經濟給予及付出，破壞家庭，家中開銷及兒子撫養費均由被告獨立支撐，其離婚後請求分配財產並無理由，退步言之，如調查財產計算差額結果，原告若得請求分配被告剩餘財產二分之一額度，於本件亦顯失公平，敦請依法免除或調整其分配額。為此，懇請鈞院賜判如答辯聲明，至感法便。　　　
（四）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經爭點整理後，兩造均不爭執事項：
（一）兩造合意以111年11月2日為基準日計算兩造剩餘財產之範圍。
（二）原告於111年11月2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一所示。
（三）被告於111年11月2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二編號2-14號所示。
四、本件爭點：
（一）被告主張其將婚前82年所購買之臺中市○區○○○○街00○0號3之3公寓於99年5月賣出價金129萬9597元，用於清償附表二編號1之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貸款，故附表二編號1之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不應列入分配標的，有無理由？
（二）被告主張附表二編號1之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鑑價過高，至多388萬2450元，有無理由？
（三）被告主張其姊徐美惠於111年6月9日匯入被告之國姓鄉農會北山分部帳戶132 萬1175元，為徐美惠寄放之款項，非被告所有，不應列入婚後財產，有無理由？
（四）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何？
（五）被告主張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之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兩造於91年12月14日結婚，被告於111年9月1日另案提起離婚訴訟，經兩造於111年11月2日調解離婚成立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本院111年度司家調字第202號卷宗、調解成立筆錄及原告之戶籍謄本可稽。而本件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自應適用法定財產制，故原告請求分配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即屬有據。
（二）被告主張其將婚前82年所購買之臺中市○區○○○○街00○0號3之3公寓於99年5月賣出價金129萬9597元，用於清償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之房地貸款，故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不應列入分配標的，為無理由：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明定。而查，本件系爭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之房地係被告於101年間向原告之兄王煥宗以200萬元之價格買入等情，業據證人王煥宗到庭證述，並為被告所不否認。而被告亦提出101年9月12日向國姓鄉農會借款200萬元之借據影本供參（見本院卷一第229頁），堪認被告於101年間購入系爭房地，並向國姓鄉農會貸款200萬元用以支付證人王煥宗買賣價金。另觀之被告開立之國姓北山郵局帳戶交易明細，該筆出賣婚前寧夏東三街公寓所得129萬9597元於99年5月31日匯入國姓北山郵局後，即於99年6月1日提轉匯兌95,000元，於99年6月7日支出壽險保費4,069元，該帳戶另於99年6月8日以現金存款3萬元、1,367元、於99年6月25日現金存入3萬元，復於99年7月7日支出壽險保費4,069元，於99年7月14日分別現金提款20萬元、20萬元、提轉定期60萬元、支付首期保費18萬7053元，於99年8月7日支出壽險保費4,069元，而已幾乎使用殆盡等情，有該郵局帳戶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27頁）。故尚無從認定該筆129萬9597元有用以清償系爭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之房地貸款。
 　2、至被告主張：其於99年5月賣出婚前寧夏東三街公寓得款129萬9597元全用來清償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之房地貸款，並於102年2月27日清償502,402元，於105年7月18日清償912,016元等語，並提出南投縣○○鄉○○○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為憑（見卷二第183頁），惟查：依該國姓鄉農會帳戶交易明細顯示，該帳戶係事先存入「現金」後，再於102年2月27日、105年7月18日分別提取清償502,402元、912,016元，而無法認定係使用上開129萬9597元之款項清償，是原告前揭主張，尚不足採信。　　　
（三）被告主張系爭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鑑價過高，至多388萬2450元，為無理由：
　　　系爭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經送鑑價後，經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出具報告書認定總價值為504萬612元等情，有不動產估價報告書附卷可稽。而系爭鑑定報告係據中央法規「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相關規定，並考量當地現況及未來發展，將本案之宗地臨路現況、地形及地勢、時間因素、環境因素等個別條件的因素差異及勘估標的所在區域之條件進行分析及調整，以評估本案在完整所有權下之適當價格，方形成鑑定價格，鑑定人並就估價方法之選定、價值評估過程、土地適當價格推估及結論，均詳為分析及說明，並將所依據評估之相關資料附於報告書內，尚非估價師恣意形成。且鑑定人具有估價方面之專業知識，並為公正客觀之第三人，應不致故為不利兩造之鑑定結論，估價師就系爭房地價值提出之報告應足供本件計算財產之依據。至被告認為上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鑑定價格過高，雖提出南投埔里忠孝加盟店網頁所列其中一筆位在南投縣國姓鄉中正路4段透天厝於111年10月之成交價格，然該筆透天厝之屋況、格局、地段、環境條件等因素均不明，自難作為系爭房地之單一參考依據，是被告據此即謂本件鑑價價額過高，自不足採。　　　
（四）被告主張其姊徐美惠於111年6月9日匯入被告之國姓鄉農會北山分部帳戶132萬1175元，為徐美惠寄放之款項，非被告所有，不應列入婚後財產，為有理由：
　　　經查：證人徐美惠到庭證稱略以：132萬1175元這筆錢是我的，因為這是我的私房錢，我先生不知道，所以寄放在被告那邊，這是保險解約的錢等語，證人徐美惠並於庭後提出南山人壽終止保險契約明細表、徐美惠之合作金庫銀行大里分行帳戶存摺及內頁明細影本等資料附卷佐證，堪認證人徐美惠係於111年6月2日終止其本人為要保人之南山人壽保單號碼Z000000000號保險契約後，取得解約金132萬1175元，該筆款項並於111年6月7日匯入證人徐美惠之合作金庫銀行大里分行帳戶後，證人徐美惠隨即於111年6月9日轉至被告之國姓鄉農會北山分部帳戶內。是被告所稱為證人徐美惠寄放之款項尚屬非虛。而依證人徐美惠及被告所述，雙方應係成立消費寄託契約，是被告對證人徐美惠尚負有返還之責，而應屬被告婚後對證人徐美惠所負之債務，則於計算兩造剩餘財產分配差額時，自應予以扣除。　
（五）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計算：
　　　本院認定原告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一所示總價值為56萬1169元，原告無婚後債務；另本院認定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二所示總價值為9,827,392元，另被告尚有婚後債務1,321,175元，原告之剩餘財產少於被告，故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分配差額之半數為3,972,524元【計算式：（被告婚後積極財產9,827,392元-被告婚後債務1,321,175元-原告婚後積極財產561,169元）/2=3,972,524元】。
（六）被告主張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平均分配顯失公平，為無理由：　　　　
　 1、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為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立法目的係為貫徹男女平等原則，及肯定家事勞動價值，是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得否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免除或酌減其分配額，應以獲得分配之一方是否就他方剩餘財產之增加，未予提供相當之協力或貢獻，致平均分配剩餘財產之差額，將會造成一方坐享其成，而顯失公平為斷；倘其並無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之情事，即不能遽認其對於夫妻婚後財產之增加無何貢獻，更不得逕認其無平均分配剩餘財產之權利。至婚姻關係破綻發生原因之可歸責事由，並非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調整或免除分配額之事由（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84號裁定意旨參照）。
　 2、被告雖主張原告於婚姻存續期間，原告未曾有經濟給予及付出，破壞家庭，家中開銷及兒子撫養費均由被告獨立支撐等情，然業經原告否認，亦否認系爭房地均由被告一人清償房貸等情，是就此被告自負有舉證責任。然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兩造婚姻存續期間，原告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較少，或有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致就夫妻財產之累積或增加並無貢獻或協力之情形。又被告雖主張原告有家庭暴力之行為，但就此至多能證明被告就兩造婚姻發生破碇原因有可歸責事由，尚不得據此即謂原告有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而尚不構成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平均分配有失公平之事由。
　 3、綜上，被告對原告有何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於財產之增加並無貢獻等節，均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其請求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免除或調整原告之分配額，為無理由。　　
（七）從而，原告本於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972,524元，及自113年1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茲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就原告敗訴部分，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煒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洪聖哲
　　　　　　　　　　　　　　　　
附表一（原告王勻見於111年11月2日之積極財產）
		編號

		種類

		財產項目

		原告主張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被告主張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本院認定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1



		動產

		三陽機車1部（NNK-9662）

		12,501元

		12,501元

		12,501元



		2

		存款

		國姓鄉農會
00000000000000

		55,202元

		55,202元

		55,202元



		3

		存款

		台灣土銀
000000000000

		2,901元

		2,901元

		2,901元



		4

		存款

		台灣土銀
000000000000

		874元

		874元

		874元



		5

		存款

		彰化銀行
000000000000

		145元

		145元

		145元



		6

		存款

		北山郵局
00000000000000

		459元

		459元

		459元



		7

		存款

		第一銀行
00000000000

		114,585元

		114,585元

		114,585元



		8

		保單

		新光人壽
(00000000)

		51,307元

		51,307元

		51,307元



		9

		保單

		南山人壽
(000000000)

		美金415元（新台幣12,799元，匯率以30.84計算）

		美金415元（新台幣12,799元，匯率以30.84計算）

		12,799元



		10

		保單

		南山人壽
(000000000)



		美金9465.85元（新台幣287,853元，匯率以30.84計算）

		美金9465.85元（新台幣287,853元，匯率以30.84計算）

		287,853元



		11

		保單

		南山人壽
(000000000)

		22,543元

		22,543元

		22,543元



		本院認定總額

		


		


		


		


		561,169元









附表二（被告徐美霞於111年11月2日之積極財產）
		編號

		種類

		財產項目

		原告主張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被告主張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本院認定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1

		不動產

		國姓鄉北山坑段122-43地號土地1筆及同段59建號房屋1筆

		5,040,612元

		3,882,450元

		5,040,612元



		2

		動產

		汽車1部（3125-SF）

		10,000元

		10,000元

		10,000元



		3

		存款

		台灣土銀000000000000

		683元

		683元

		683元



		4

		存款

		國姓農會00000-000000000

		922,705元

		922,705元

		922,705元



		5

		存款

		北山郵局00000000000000

		839,282元

		839,282元

		839,282元



		6

		定存

		郵局存單00000000本金

		500,000元

		500,000元

		500,000元



		7

		定存

		郵局存單00000000利息

		546元

		546元

		546元



		8

		定存

		郵局存單00000000本金

		1,000,000元

		1,000,000元

		1,000,000元



		9

		定存

		郵局存單00000000利息

		1,092元

		1,092元

		1,092元



		10

		保單

		郵政簡易人壽（00000000）

		535,553元

		535,553元

		535,553元



		11

		保單

		新光人壽（0000000000）

		1,492元

		1,492元

		1,492元



		12

		保單

		國泰人壽（0000000000）

		453,125元

		453,125元

		453,125元



		13

		保單

		國泰人壽（0000000000）

		497,746元

		497,746元

		497,746元



		14

		保單

		南山人壽（000000000）

		24,556元

		24,556元

		24,556元



		本院認定總額

		


		


		


		


		9,827,392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財訴字第2號
原      告  王勻見  


訴訟代理人  張英一律師
複代理人    鄭中睿律師
被      告  徐美霞  

訴訟代理人  許鴻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972,524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八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1,324,174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72,52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家事事件法第51條之規定，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請求之剩餘財產分配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年12月3日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665,010元，及自113年1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核原告所為聲明之變更，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91年12月14日結婚，嗣被告訴請離婚，經鈞院於111年11月2日調解離婚成立，兩造婚姻關係自是日解消，是本件計算夫妻剩餘財產之基準日應以111年11月2日為婚後財產範圍及其價值計算之基準點。又兩造婚後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夫妻財產制。又兩造之婚前財產、婚後財產分別如家事擴張聲明狀附表1、2所示，原告認兩造結婚時均無財產，111年11月2日原告應計入婚後財產為497,373元，被告111年11月2日時財產為9,827,392元，是被告應給付剩餘財產之半數即4,665,010元。
（二）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665,010元，及自113年1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辯以：
（一）被告婚後向國姓鄉農會貸款購買系爭房地，再以婚前財產清償農會之貸款，不應列入分配標的：
　 1、前揭房地係被告徐美霞於101年9月向國姓鄉農會貸款200萬元（原告王勻見為借款連帶保證人）出資購買取得。系爭貸款清償方式，係被告於99年5月出售婚前82年取得之名下臺中市○區○○○○街0000號3之3公寓取得129萬9,597元這筆錢全用來清償。國姓鄉農會系爭房貸，於102年2月27日清償502,402元，復於105年7月18日清償912,016元完畢。
　 2、系爭房地是被告徐美霞婚後貸款購買，貸款屬被告徐美霞婚後債務，被告徐美霞以婚前財產129萬9,597元，清償婚後房貸，則系爭房地與被告貢獻度毫無關係。徵諸被告答辯狀所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第2339號、96年台上字第1357號判決意旨，應不列入分配標的。
（二）前揭房地鑑價過高，至多388萬2450元：
　　　系爭房地於69年第一次登記之透天厝（非店面），總面積197.44平方公尺。則建坪59.73坪（計算式：197.44平方公尺x0.3025）。兩造111年離婚時，屋齡42年。參考111年度當地透天厝（非店面）之交易價值，屋齡更新之27.9年房屋，每建坪單價6.5萬元。則系爭42年透天厝於111年當時市價至多388萬2450元（計算式：59.73坪x6.5萬元）。系爭房地鑑價504萬元，已屬過高不可採，應酌減之。
（三）兩造婚姻之減損及破綻係由原告造成，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法院應調整其分配數額，方符法制：
　 1、兩造婚姻關係中，因原告王勻見不斷傷害及家暴被告徐美霞，經起訴、判決及核發通常保護令，是原告王勻見對於婚姻及家庭圓滿、情感維持及家庭經濟穩定之協力明顯減損，甚且於離婚後仍持續不斷至被告處所辱罵精神虐待之方式家暴被告徐美霞（現由貴院審理保護令中）。再者，被告名下不動產由其貸款購買，再以婚前財產來清償，已如前述，是揆諸上開實務見解，平均分配兩造剩餘財產差額，顯失公平。依前揭司法實務判決，敦請職權予以免除或調整其分配數額。
　 2、綜上，婚姻存續期間，原告未曾有經濟給予及付出，破壞家庭，家中開銷及兒子撫養費均由被告獨立支撐，其離婚後請求分配財產並無理由，退步言之，如調查財產計算差額結果，原告若得請求分配被告剩餘財產二分之一額度，於本件亦顯失公平，敦請依法免除或調整其分配額。為此，懇請鈞院賜判如答辯聲明，至感法便。　　　
（四）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經爭點整理後，兩造均不爭執事項：
（一）兩造合意以111年11月2日為基準日計算兩造剩餘財產之範圍。
（二）原告於111年11月2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一所示。
（三）被告於111年11月2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二編號2-14號所示。
四、本件爭點：
（一）被告主張其將婚前82年所購買之臺中市○區○○○○街00○0號3之3公寓於99年5月賣出價金129萬9597元，用於清償附表二編號1之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貸款，故附表二編號1之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不應列入分配標的，有無理由？
（二）被告主張附表二編號1之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鑑價過高，至多388萬2450元，有無理由？
（三）被告主張其姊徐美惠於111年6月9日匯入被告之國姓鄉農會北山分部帳戶132 萬1175元，為徐美惠寄放之款項，非被告所有，不應列入婚後財產，有無理由？
（四）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何？
（五）被告主張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平均分配顯失公平，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30之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兩造於91年12月14日結婚，被告於111年9月1日另案提起離婚訴訟，經兩造於111年11月2日調解離婚成立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本院111年度司家調字第202號卷宗、調解成立筆錄及原告之戶籍謄本可稽。而本件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自應適用法定財產制，故原告請求分配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即屬有據。
（二）被告主張其將婚前82年所購買之臺中市○區○○○○街00○0號3之3公寓於99年5月賣出價金129萬9597元，用於清償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之房地貸款，故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不應列入分配標的，為無理由：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明定。而查，本件系爭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之房地係被告於101年間向原告之兄王煥宗以200萬元之價格買入等情，業據證人王煥宗到庭證述，並為被告所不否認。而被告亦提出101年9月12日向國姓鄉農會借款200萬元之借據影本供參（見本院卷一第229頁），堪認被告於101年間購入系爭房地，並向國姓鄉農會貸款200萬元用以支付證人王煥宗買賣價金。另觀之被告開立之國姓北山郵局帳戶交易明細，該筆出賣婚前寧夏東三街公寓所得129萬9597元於99年5月31日匯入國姓北山郵局後，即於99年6月1日提轉匯兌95,000元，於99年6月7日支出壽險保費4,069元，該帳戶另於99年6月8日以現金存款3萬元、1,367元、於99年6月25日現金存入3萬元，復於99年7月7日支出壽險保費4,069元，於99年7月14日分別現金提款20萬元、20萬元、提轉定期60萬元、支付首期保費18萬7053元，於99年8月7日支出壽險保費4,069元，而已幾乎使用殆盡等情，有該郵局帳戶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27頁）。故尚無從認定該筆129萬9597元有用以清償系爭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之房地貸款。
 　2、至被告主張：其於99年5月賣出婚前寧夏東三街公寓得款129萬9597元全用來清償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之房地貸款，並於102年2月27日清償502,402元，於105年7月18日清償912,016元等語，並提出南投縣○○鄉○○○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為憑（見卷二第183頁），惟查：依該國姓鄉農會帳戶交易明細顯示，該帳戶係事先存入「現金」後，再於102年2月27日、105年7月18日分別提取清償502,402元、912,016元，而無法認定係使用上開129萬9597元之款項清償，是原告前揭主張，尚不足採信。　　　
（三）被告主張系爭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鑑價過高，至多388萬2450元，為無理由：
　　　系爭南投縣○○鄉○○路0段000○0號房地經送鑑價後，經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出具報告書認定總價值為504萬612元等情，有不動產估價報告書附卷可稽。而系爭鑑定報告係據中央法規「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相關規定，並考量當地現況及未來發展，將本案之宗地臨路現況、地形及地勢、時間因素、環境因素等個別條件的因素差異及勘估標的所在區域之條件進行分析及調整，以評估本案在完整所有權下之適當價格，方形成鑑定價格，鑑定人並就估價方法之選定、價值評估過程、土地適當價格推估及結論，均詳為分析及說明，並將所依據評估之相關資料附於報告書內，尚非估價師恣意形成。且鑑定人具有估價方面之專業知識，並為公正客觀之第三人，應不致故為不利兩造之鑑定結論，估價師就系爭房地價值提出之報告應足供本件計算財產之依據。至被告認為上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鑑定價格過高，雖提出南投埔里忠孝加盟店網頁所列其中一筆位在南投縣國姓鄉中正路4段透天厝於111年10月之成交價格，然該筆透天厝之屋況、格局、地段、環境條件等因素均不明，自難作為系爭房地之單一參考依據，是被告據此即謂本件鑑價價額過高，自不足採。　　　
（四）被告主張其姊徐美惠於111年6月9日匯入被告之國姓鄉農會北山分部帳戶132萬1175元，為徐美惠寄放之款項，非被告所有，不應列入婚後財產，為有理由：
　　　經查：證人徐美惠到庭證稱略以：132萬1175元這筆錢是我的，因為這是我的私房錢，我先生不知道，所以寄放在被告那邊，這是保險解約的錢等語，證人徐美惠並於庭後提出南山人壽終止保險契約明細表、徐美惠之合作金庫銀行大里分行帳戶存摺及內頁明細影本等資料附卷佐證，堪認證人徐美惠係於111年6月2日終止其本人為要保人之南山人壽保單號碼Z000000000號保險契約後，取得解約金132萬1175元，該筆款項並於111年6月7日匯入證人徐美惠之合作金庫銀行大里分行帳戶後，證人徐美惠隨即於111年6月9日轉至被告之國姓鄉農會北山分部帳戶內。是被告所稱為證人徐美惠寄放之款項尚屬非虛。而依證人徐美惠及被告所述，雙方應係成立消費寄託契約，是被告對證人徐美惠尚負有返還之責，而應屬被告婚後對證人徐美惠所負之債務，則於計算兩造剩餘財產分配差額時，自應予以扣除。　
（五）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計算：
　　　本院認定原告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一所示總價值為56萬1169元，原告無婚後債務；另本院認定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二所示總價值為9,827,392元，另被告尚有婚後債務1,321,175元，原告之剩餘財產少於被告，故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分配差額之半數為3,972,524元【計算式：（被告婚後積極財產9,827,392元-被告婚後債務1,321,175元-原告婚後積極財產561,169元）/2=3,972,524元】。
（六）被告主張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平均分配顯失公平，為無理由：　　　　
　 1、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為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立法目的係為貫徹男女平等原則，及肯定家事勞動價值，是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得否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免除或酌減其分配額，應以獲得分配之一方是否就他方剩餘財產之增加，未予提供相當之協力或貢獻，致平均分配剩餘財產之差額，將會造成一方坐享其成，而顯失公平為斷；倘其並無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之情事，即不能遽認其對於夫妻婚後財產之增加無何貢獻，更不得逕認其無平均分配剩餘財產之權利。至婚姻關係破綻發生原因之可歸責事由，並非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調整或免除分配額之事由（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84號裁定意旨參照）。
　 2、被告雖主張原告於婚姻存續期間，原告未曾有經濟給予及付出，破壞家庭，家中開銷及兒子撫養費均由被告獨立支撐等情，然業經原告否認，亦否認系爭房地均由被告一人清償房貸等情，是就此被告自負有舉證責任。然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兩造婚姻存續期間，原告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較少，或有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致就夫妻財產之累積或增加並無貢獻或協力之情形。又被告雖主張原告有家庭暴力之行為，但就此至多能證明被告就兩造婚姻發生破碇原因有可歸責事由，尚不得據此即謂原告有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而尚不構成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平均分配有失公平之事由。
　 3、綜上，被告對原告有何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於財產之增加並無貢獻等節，均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其請求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規定，免除或調整原告之分配額，為無理由。　　
（七）從而，原告本於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972,524元，及自113年1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茲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就原告敗訴部分，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煒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洪聖哲
　　　　　　　　　　　　　　　　
附表一（原告王勻見於111年11月2日之積極財產）
編號 種類 財產項目 原告主張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被告主張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本院認定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1  動產 三陽機車1部（NNK-9662） 12,501元 12,501元 12,501元 2 存款 國姓鄉農會 00000000000000 55,202元 55,202元 55,202元 3 存款 台灣土銀 000000000000 2,901元 2,901元 2,901元 4 存款 台灣土銀 000000000000 874元 874元 874元 5 存款 彰化銀行 000000000000 145元 145元 145元 6 存款 北山郵局 00000000000000 459元 459元 459元 7 存款 第一銀行 00000000000 114,585元 114,585元 114,585元 8 保單 新光人壽 (00000000) 51,307元 51,307元 51,307元 9 保單 南山人壽 (000000000) 美金415元（新台幣12,799元，匯率以30.84計算） 美金415元（新台幣12,799元，匯率以30.84計算） 12,799元 10 保單 南山人壽 (000000000)  美金9465.85元（新台幣287,853元，匯率以30.84計算） 美金9465.85元（新台幣287,853元，匯率以30.84計算） 287,853元 11 保單 南山人壽 (000000000) 22,543元 22,543元 22,543元 本院認定總額     561,169元 

附表二（被告徐美霞於111年11月2日之積極財產）
編號 種類 財產項目 原告主張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被告主張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本院認定之金額/價額(新臺幣、元) 1 不動產 國姓鄉北山坑段122-43地號土地1筆及同段59建號房屋1筆 5,040,612元 3,882,450元 5,040,612元 2 動產 汽車1部（3125-SF） 10,000元 10,000元 10,000元 3 存款 台灣土銀000000000000 683元 683元 683元 4 存款 國姓農會00000-000000000 922,705元 922,705元 922,705元 5 存款 北山郵局00000000000000 839,282元 839,282元 839,282元 6 定存 郵局存單00000000本金 500,000元 500,000元 500,000元 7 定存 郵局存單00000000利息 546元 546元 546元 8 定存 郵局存單00000000本金 1,000,000元 1,000,000元 1,000,000元 9 定存 郵局存單00000000利息 1,092元 1,092元 1,092元 10 保單 郵政簡易人壽（00000000） 535,553元 535,553元 535,553元 11 保單 新光人壽（0000000000） 1,492元 1,492元 1,492元 12 保單 國泰人壽（0000000000） 453,125元 453,125元 453,125元 13 保單 國泰人壽（0000000000） 497,746元 497,746元 497,746元 14 保單 南山人壽（000000000） 24,556元 24,556元 24,556元 本院認定總額     9,827,392 

　　　　　　　　　　　


